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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医保发〔2019〕48号
关于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

医用耗材加成的通知

各县（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局, 卫生健康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7号）、云南省医疗保障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医保〔2019〕124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同意，现就玉溪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市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医用耗材加成，所有允许直接向患者收费的医用耗材实行“零差率”，医用耗材销售价格按实际购进价格（采购价格）执行，严禁在实际购进价格之外接受经营者给予的价格折扣或其他形式的折扣。

二、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因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原则上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给予整体解决，之后公立医疗机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的收入变化不再滚动计入需要调价解决的范围。结合当前玉溪医改深入推进和新三轮取消药品加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超额弥补的实际，按照调平补齐、体现价值的原则，兼顾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待遇，市医疗保障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全市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一市一策”弥补方案。

三、严禁全市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使用患者从院外购买的医用耗材，也不得要求患者到门诊支付手术或住院医用耗材费用，切实减轻人民群众医药费用负担。各级公立医疗机构要加强政策宣传解释，密切关注跟踪实施效果，做好与医保部门的对接。
四、本通知自2019年12月31日24:00起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应及时报告市、县（区）医疗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卫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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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政府办、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中心。

	玉溪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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